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政策
（2024年1月-2025年8月）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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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概况
1.政策背景。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量质并举培育科技型企业，促进“四新经济”和重点产业发展，2021年12月2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印发《青岛市实施“沃土计划”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青政字〔2021〕30号），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大力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建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简称“高企”）培育库和高企上市培育库，对首次通过高企认定及再次通过认定的企业给予奖补，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厚植企业成长沃土，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高企、科技领军企业队伍。
为认真落实国家、省有关部署要求，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建设科技强市，2024年7月31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印发《青岛市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建设科技强市行动计划（2024—2028年）》（青政字〔2024〕20号），深化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育，做大做强高新技术企业队伍，明确继续实施高企认定奖补。
2.政策主要内容。
2024-2025年，青岛市高企认定奖补按以下两类政策标准执行，分别对应不同时段认定的企业：
（1）针对2022-2023年认定高企的奖补（执行旧标准）：按《青岛市实施“沃土计划”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青政字〔2021〕30号）规定执行。具体标准为：
①首次通过认定：给予15万元奖补，同时按其认定当年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企业所得税税基式优惠，指在实际扣除额基础上加成一定比例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扣除额）的10%，给予最高30万元奖补。
②再次通过认定：给予10万元奖补。
（2）针对2024-2028年认定高企的奖补（执行新标准）：按《青岛市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建设科技强市行动计划（2024—2028年）》（青政字〔2024〕20号）规定执行。具体标准为：
①首次通过认定：给予最高10万元奖补。
②再次通过认定：给予最高5万元奖补。
3.政策实施情况。2024年1月-2025年8月，市科技局通过转移支付、市级直拨两种方式兑现高企认定奖励。2024年8月之前，高企奖励资金采取转移支付方式下达资金到各区（市），由区（市）兑现企业，受新冠疫情和宏观环境等影响，区（市）面临收支压力，出现了兑现慢的问题。市财政局及时调整拨付方式，经报市委、市政府研究决策，2024年8月后调整为市级直拨，大大提升了兑现效率，实现资金直接兑付到位。
评价期间，计划奖补企业5860家（2021年度高企4家、2022年度高企2468家、2023年度3388家），因区（市）奖补资金落实延迟，截至2025年8月，实际奖补3878家，完成率66.18%。其中，转移支付资金对应奖补企业2463家，实际奖补481家，完成率19.53%；市级直拨资金对应奖补企业3397家，实际奖补3397家，完成率100%。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1 2024年1月-2025年8月高企认定奖补情况
数量单位：家
	序号
	区（市）
	市级直拨
	转移支付
	总计

	
	
	2021年度高企
	2022年度高企
	2023年度高企
	合计
	2022年度高企
	计
划
数
	完成数
	完
成
率

	
	
	计划数
	完成数
	计划数
	完成数
	计划数
	完成数
	计划数
	完成数
	完
成
率
	计划数
	完成数
	完
成
率
	
	
	

	1
	市南区
	-
	-
	1
	1
	103
	103
	104
	104
	100%
	78
	0
	0.00%
	182
	104
	57.14%

	2
	市北区
	-
	-
	1
	1
	114
	114
	115
	115
	100%
	85
	2
	2.35%
	200
	117
	58.50%

	3
	李沧区
	-
	-
	-
	-
	123
	123
	123
	123
	100%
	148
	1
	0.68%
	271
	124
	45.76%

	4
	崂山区
	-
	-
	-
	-
	358
	358
	358
	358
	100%
	267
	265
	99.25%
	625
	623
	99.68%

	5
	西海岸新区
	2
	2
	2
	2
	653
	653
	657
	657
	100%
	423
	3
	0.71%
	1080
	660
	61.11%

	6
	城阳区
	-
	-
	1
	1
	629
	629
	630
	630
	100%
	449
	0
	0.00%
	1079
	630
	58.39%

	7
	即墨区
	-
	-
	-
	-
	400
	400
	400
	400
	100%
	265
	3
	1.13%
	665
	403
	60.60%

	8
	胶州市
	2
	2
	-
	-
	445
	445
	447
	447
	100%
	348
	0
	0.00%
	795
	447
	56.23%

	9
	平度市
	-
	-
	-
	-
	191
	191
	191
	191
	100%
	124
	4
	3.23%
	315
	195
	61.90%

	10
	莱西市
	-
	-
	-
	-
	98
	98
	98
	98
	100%
	72
	1
	1.39%
	170
	99
	58.24%

	11
	高新区
	-
	-
	-
	-
	204
	204
	204
	204
	100%
	173
	172
	99.42%
	377
	376
	99.73%

	12
	自贸片区
	-
	-
	-
	-
	70
	70
	70
	70
	100%
	31
	30
	96.77%
	101
	100
	99.01%

	合计
	4
	4
	5
	5
	3388
	3388
	3397
	3397
	100%
	2463
	481
	19.53%
	5860
	3878
	66.18%


4.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2024年-2025年，高企认定奖补政策资金总预算129340.18万元，其中，转移支付区（市）资金43453.35万元、市级直拨资金85886.83万元，实际到位金额与预算一致，到位率100%。因部分市级直拨资金计划于2025年11月执行，截至2025年8月，政策整体应执行金额107274.2万元，实际执行金额70438.9万元，执行率65.66%。其中：转移区（市）资金实际到位数43362.55万元，执行数6617.75万元，执行率15.26%，主要因部分区（市）奖励政策兑现滞后，奖补资金尚未拨付企业；市级直拨资金应执行63911.65万元，实际执行63821.15万元，执行率99.86%。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2 2024年1月-2025年8月高企奖补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奖励方式
	年度
	资金名称
	年初预算数
	调整后预算数
	转移支付金额
	执行金额
	执行率

	转移支付
	2024
	高企及上市培育计划-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资金（区市）
	43773.07
	43453.35
	市南区
	1168.79
	0
	0%

	
	
	
	
	
	市北区
	1097.69
	10
	0.91%

	
	
	
	
	
	李沧区
	2516.32
	26.63
	1.06%

	
	
	
	
	
	崂山区
	4870.45
	3150
	64.68%

	
	
	
	
	
	西海岸新区
	7979.78
	55
	0.69%

	
	
	
	
	
	城阳区
	7829.97
	0
	0%

	转移支付
	2024
	高企及上市培育计划-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资金（区市）
	43773.07
	43453.35
	即墨区
	4606.25
	68.27
	1.48%

	
	
	
	
	
	胶州市
	6331.01
	0
	0%

	
	
	
	
	
	平度市
	2006.06
	15
	0.75%

	
	
	
	
	
	莱西市
	1653.74
	25.91
	1.57%

	
	
	
	
	
	高新区
	2732.99
	2702.44
	98.88%

	
	
	
	
	
	自贸片区
	569.5
	564.5
	99.12%

	
	小计
	43773.07
	43453.35
	-
	43362.55
	6617.75
	15.26%

	奖励方式
	年度
	资金名称
	年初预算数
	调整后预算数
	至2025年8月应执行数
	至2025年8月
实际执行数
	执行率

	市级直拨
	2024
	高企认定奖补预留资金
	6500
	6179.46
	6179.46
	6108.15
	98.85%

	
	
	2023年度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奖补资金（第一批）
	0
	20000
	20000
	19980.81
	99.90%

	
	2025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资金
	59707.37
	59707.37
	37732.19
	37732.19
	100%

	
	小计
	66207.37
	85886.83
	63911.65
	63821.15
	99.86%

	合计
	109980.44
	129340.18
	107274.2
	70438.9
	65.66%


（二）政策绩效目标
1.《青岛市实施“沃土计划”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青政字〔2021〕30号）。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大力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到2024年，高企数量超过8000家，上市高企数量超过60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提升到65%。
2.《青岛市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建设科技强市行动计划（2024—2028年）》（青政字〔2024〕20号）。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引领、以科技成果转化为主线、以海洋科技创新为特色、以科技研发投入为保障，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强市，为科技强国、科技强省建设作出贡献。到2028年，城市创新资源集聚力、产业创新策源力、创新人才吸引力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大幅跃升，全社会研发经费总量超过800亿元，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1200亿元。
[bookmark: _Toc21424][bookmark: _Toc15224]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目的、评价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通过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政策开展评价，对影响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条件和因素进行分析，系统评价和科学预测政策运行产生的结果和效应，判断政策预期目标达成情况，及时发现政策制定、组织实施与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政策执行和管理的建议。同时对该政策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规模扩张、助力高新技术企业队伍“量质齐升”方面的作用发挥情况进行综合评估，为后续政策优化提供参考。
2.评价对象。《青岛市实施“沃土计划”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青政字〔2021〕30号）《青岛市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建设科技强市行动计划（2024—2028年）》（青政字〔2024〕20号）两项政策。
3.评价范围。对2024年1月-2025年8月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政策实施效果开展绩效评价。
（二）评价思路、评价重点、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1.评价思路。本次评价坚持绩效导向、客观公正、操作可行、主体分明的原则，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及《市级项目支出部门绩效评价操作规程》（青财绩〔2020〕8号）等文件要求制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具体评价方案。评价过程中结合政策目标及高企项目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梳理项目资料，核查项目实施管理规范性、任务目标完成度及资金使用合规性，综合评估政策在推动企业强化创新主体地位、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实施成效，聚焦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提出合理化建议。
2.评价重点。本次绩效评价重点关注项目实施管理的规范性、实际产出效益，以及项目的可持续性与示范价值。
（1）作为奖补政策，奖补对象范围选择是否合理、精准；
（2）确定奖补标准考虑的因素，是否精准适度，且与当前科技创新发展需求相匹配；
（3）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方案的制定和执行是否规范、严谨；
（4）政策实施对推动企业申报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效果，以及对提升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占规模以上法人单位数的比重、每万家企业法人中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等核心指标的作用。
3.评价指标体系。本次绩效评价围绕政策目标，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效果3个维度制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聚焦项目实施效果差异化设置评价指标及权重，详见附件1。
（1）政策制定情况。包括政策设立、政策目标、政策机制协同性和政策标准4个二级指标，重点关注政策奖补对象与政策目标、现实需求、经济发展情况等是否匹配；奖补额度是否科学、合理、精准适度。
（2）政策实施情况。包括资金管理和业务管理2个二级指标，重点核查转移至区（市）资金是否及时、足额下达至被奖补企业，确保资金拨付的时效性与到位率；政策实施细则、保障机制、规则说明是否建立健全；在高企认定奖补政策实施全流程中，是否规范企业申报资料管理，奖补资金发放、企业资质核查是否合规。
（3）政策效果情况。包括政策产出数量、质量、时效及成本控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8个二级指标，依据青政字〔2021〕30号、青政字〔2024〕20号政策文件要求及《青岛市“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青政办发〔2021〕11号）《山东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鲁政字〔2021〕164号）等高企预期发展目标，重点关注高新技术企业奖补成效、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占规模以上法人单位数的比重、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同比增长情况等效益效果，以及政策实施对壮大高新技术企业队伍的作用和政策可持续影响；同时，对奖补高企开展社会调查，核实奖补政策对企业认定高企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发现政策实施管理问题并收集企业有效建议。
4.评价标准。绩效评价标准制定过程中，依据相关管理办法，针对项目特点及具体评价指标，确定绩效评价要点和评价标准。具体评定标准以青政字〔2021〕30号、青政字〔2024〕20号政策文件及《青岛市“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青政办发〔2021〕11号）《山东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鲁政字〔2021〕164号）等文件约定的任务目标、行业平均水平、节点计划等为依据，按照评价要点对项目实际执行情况进行量化评分。
项目评价结果总分为100分，根据《青岛市市级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办法》（青财绩〔2023〕5号），等级划分为四档：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0-60分为差。
（三）评价组织实施与评价方法
1.评价组织实施。主要包括前期准备、组织实施、撰写及提交绩效评价报告等环节和程序。
（1）前期准备（9月15日—9月26日）。成立评价工作组，梳理项目政策文件，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及资金安排，明确评价目标与要求，草拟评价工作方案及指标体系。制定项目资料清单，核实分析项目资料及基础数据，结合专家意见完善评价方案及指标体系。
（2）组织实施阶段（9月29日—10月10日）。开展现场评价，通过资料审查、数据核验、访谈调研等方式评价政策实施情况。开展社会调查收集服务群体反馈，客观评价政策实施成效。
（3）撰写提交绩效评价报告（10月11日—10月31日）。综合实施资料、调研结果及专家意见撰写评价报告。
2.评价方法。本次评价主要采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成本效益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通过现场评价的方式开展。一是与市科技局、区（市）科技主管部门等部门和单位进行访谈。二是对高企相关任务完成情况开展调研，对政策实施管理、取得成效进行详细考察。现场评价覆盖组织实施单位总量的100%、预算总金额的100%。
[bookmark: _Toc10013][bookmark: _Toc15543]三、评价结论及分析
（一）综合评价结论
该政策绩效评价得分85.87分（详见表3-1），评价结果为“良”。本项政策通过支持企业认定高企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符合中央及省、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设立依据充分。市科技局在政策制定修订过程中进行了有效论证，立项程序规范。按高企认定结果编制预算，通过转移支付、市级直拨的方式兑现奖励，市级层面落实及时。2024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66.26%，高新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59.04%。截至2025年8月，全市高企数量达8643家，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8000家的目标。但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区（市）层面对高企的培育管理服务仍需提升；2024年全市上市高企42家，未完成“沃土计划”60家的目标，高企培育质量有待提升；全市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34%，低于全省7.99%的平均增速；单一标准的普惠性奖补对不同企业的获得感和激励效果不同，未结合不同企业需求制定差异化奖励政策。
表3-1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政策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政策制定
	15
	15
	100%

	政策实施
	20
	16.97
	84.85%

	政策效果
	65
	53.90
	82.92%

	合计
	100
	85.87
	85.87%


（二）指标分析
1.政策制定指标分析。指标分值15分，得分15分，得分率100%。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量质并举培育科技型企业，2021年12月2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印发《青岛市实施“沃土计划”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青政字〔2021〕30号），明确对首次通过高企认定的企业给予15万元奖补，并按其认定当年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的10%给予最高30万元奖补，对再次通过认定的企业给予10万元奖补，实施期自2022年-2024年。2024年7月31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出台《青岛市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建设科技强市行动计划（2024-2028年）》（青政字〔2024〕20号），将奖补标准调整为“首次认定的高企给予最高10万元奖补，再次认定的高企给予最高5万元奖补”，同时明确“此前发布的有关文件规定，与本文件政策措施不一致的，按本文件政策措施执行”，政策立项依据充分，设立程序规范，绩效目标合理。市科技局按高企认定数量及核定奖补额度确定年度资金需求，采用转移支付和市级直拨的方式落实奖补，资金分配合理。
2.政策实施指标分析。指标分值20分，得分16.97分，得分率84.85%。市科技局参照《青岛市科学技术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青财科教〔2024〕19号）规范资金拨付管理，资金使用管理整体规范。为规范高企认定管理，制定了《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方案（试行）》（青科企字〔2022〕3号），明确组织实施、认定流程、监督管理等核心内容，内容较健全。现场评价发现，部分区（市）未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规范开展工作，未依据《关于推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与服务便利化的通知》（国科火字〔2020〕82号）中“企业申报纸质材料存档期原则上不低于5年”的高企申报资料保存要求，存在企业申报资料管理不规范的现象。
3.政策效果指标分析。指标分值65分，得分53.9分，得分率82.92%。2024年1月-2025年8月，市科技局组织科技政策培训、服务等相关活动次数39次，总参与人次33796人次；通过“转移支付区（市）+市级直拨”的方式落实2021-2023年度通过高企认定的企业奖励，共计划奖补企业5860家（2021年度高企4家、2022年度高企2468家、2023年度3388家），实际奖补到位3878家，完成率66.18%。其中，区（市）转移支付方式计划奖补2463家，实际奖补481家，完成率19.53%；市级直拨方式计划奖补3397家，实际奖补3397家，完成率100%。
在奖补资金拨付前，对拟奖补企业开展高企资格核查、绿色门槛核查与“信用中国”平台信用信息查询，并针对后期日常监管中发现的不符合高企认定条件的企业，建立奖补资金收回机制，政策标准执行规范。但区（市）层面奖补兑现不及时，同时存在未按《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方案（试行）》（青科企字〔2022〕3号）规范开展高企认定资料管理的问题。
截至2025年8月，全市有效高企达8643家，提前完成“十四五”8000家的阶段性指标，高企数量占全省总数的1/4，稳居全省首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效明显，2024年度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66.26%，高新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59.04%，规模以上高企数量实现同比增长。但当前高企培育已从“数量扩张”逐步转向“质量提升”阶段，当前认定奖补模式未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企业需求分类施策，奖励方式有待优化调整，高企培育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2024年全市规模以上法人单位17786家，其中高企2975家，占比16.73%，较2023年（16.76%）基本持平；根据青政字〔2021〕30号要求，2024年上市高企应达到60家，实际完成42家，完成率70%，未达到预期。
[bookmark: _Toc16711][bookmark: _Toc16319]四、政策实施成效
[bookmark: _Toc12604]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筑牢培育根基。青岛市人民政府印发《青岛市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建设科技强市行动计划（2024-2028年）》（青政字〔2024〕20号），深化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建设。二是优化工作流程，规范申报管理。在2024年正式申报前组织中介服务机构座谈会，通知各区（市）邀请中介机构参与，从源头杜绝中介机构因利益驱使产生的过度包装行为。2025年组织市区两级科技、财政、税务系统高企认定管理专题培训班，深化三部门协同联动，提升认定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与履职能力。三是发挥专家作用，提升申报质效。精选业务过硬、精通高企认定规则的专家担任咨询专家，推动专家从后端“裁判员”转变为前端“教练员”，分赴区（市）开展企业挖掘与得分点剖析；同时通过召开专家培训会、委托开发专家测试系统，持续强化专家队伍专业性。
[bookmark: _Toc12932][bookmark: _Toc31626]五、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717]（一）区（市）层面对高企的培育管理服务仍需提升
高企培育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能从经济增长、创新升级、产业优化等多维度注入持久动力，区（市）在高企培育管理中承担着重要属地职责。政策实施前期，部分区（市）因高企奖补政策兑付不及时，项目和资金推进不同步，影响了对企业的管理和服务质量。为加快政策兑现，市级将奖励资金拨付方式由转移支付调整为市级直拨，区（市）原有的项目与资金一体化服务管理需相应转变，在培育支持、资源对接、后续保障等环节的管理服务质效仍需进一步提升。
（二）高企培育量质协同提升的理念还不够强，对具有产业链引领作用的高企培育质量还需进一步提升
1.高企培育数量目标提前达成，但规模扩张与质效提升尚未同步。
一是截至2025年8月，全市有效高企达8643家，提前完成“十四五”期间8000家的阶段性目标。作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核心支撑力量，2024年青岛市高企数量占全省总数的1/4，稳居全省首位，但产业产值增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据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统计局《关于2024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的通报》（鲁科字〔2025〕26号）显示，2024年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34%，低于全省7.99%的平均增速。二是政策导向引导高企培育从“数量增长”转向“量质齐升”。2025年3月，山东省出台《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若干措施》（鲁科字〔2025〕32号），提出“高新企业规模化、规上企业高新化”行动，明确到2027年全省规上高企突破1.8万家的目标；随后发布的《关于组织开展山东省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鲁科字〔2025〕63号）进一步明确“发展壮大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量质齐升”，对高企培育的质效提出更高要求。
2.产业链引领型高企培育质效仍待提升，头部带动效能与产业均衡发展水平有待优化。
一是上市高企数量未达到预期。根据《青岛市实施“沃土计划”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青政字〔2021〕30号），至2024年，上市高企总数应达到60家，实际至2024年，受疫情冲击、上市企业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全市上市高企总数42家，完成率70%。
二是对标合肥、宁波等先进城市，存在产业结构不够均衡、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不高等问题。截至2025年8月，全市8643家有效高企呈现“一极独大、多极较弱”的分布，其中，先进制造与自动化领域占比达44.35%，近乎占据半壁江山，而新能源与节能（3.3%）、航空航天（0.39%）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较低。头部高企虽在海洋科技、智能家电领域具备特色优势，但对标合肥、宁波等产业集群化发展城市，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整合能力与产业规模仍有一定差距：合肥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37.6万辆、宁波市新能源汽车产量39.5万辆，青岛市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量为12.32万辆，产业规模差距较大。
（三）单一标准的普惠性奖补对不同企业的获得感和激励效果不同，实施层面需探索建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差异化支持。
一是普惠性认定奖补并非企业申报高企的核心动因，多重叠加的政策红利与自身发展需求才是关键驱动力。一方面，高企可叠加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率从25%降至15%）、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一般企业按100%加计扣除，制造业企业可提至120%）、亏损结转年限延长（从5年延长至10年，可平滑跨期税负）等国家优惠政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公开信息，2024年青岛海西重机有限责任公司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1046.43万元、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1604.23万元，总额远超高企认定奖补（首次认定最高10万元、再次认定最高5万元）。在“申报高企主要动力”调研中，“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选择比例达95.9%，远超“获取本地认定奖补”选项。另一方面，政策调整效果进一步印证企业申报的核心诉求并非依赖奖补。2024年，市级高企认定奖补标准由“对首次通过高企认定的给予15万元奖补，并按其认定当年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的10%给予最高30万元奖补；再次通过10万元”调整为“首次通过最高10万元，再次最高5万元”，在此背景下，当年认定高企数量（2763家）较2021年（2653家）仍实现稳步增长（高企认定期限为3年，2024年认定企业中包含2021年到期后重新获认的主体），进一步说明企业申报高企的核心动力源于自身发展需求，而非普惠性认定奖补。
二是单一标准的普惠性奖补对不同企业的获得感和激励效果不同，难以实现精准激励。首先，现行政策实行“首次认定最高10万元、再次认定最高5万元”的无差别奖补，未结合企业发展需求分类施策。高企在各生命周期的核心需求差异显著，如，初创期需种子资金与基础服务，成长期需梯度资金与市场拓展支持，成熟期需技术攻关与人才赋能，衰退期需转型与资产盘活帮扶，单一标准无法匹配企业多元发展需求。从实际效果看，该奖补标准对规模较大、研发成熟、资金实力较强的高企，激励效应有限却占用政策资源；对研发压力较大、资金需求迫切的中小微高企，虽能缓解部分成本压力，但因缺乏差异化额度设计，核心发展诉求未能得到精准回应，未能实现分层施策、精准赋能。
（四）高企认定管理工作开展需进一步精细化
部分区（市）未严格执行《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方案（试行）》（青科企字〔2022〕3号）要求，存在认定管理不规范的现象。一是申报资料管理不够细致。例如，即墨区、自贸片区2024年度高企申报资料未及时归档，莱西市1家企业材料未加盖公章。二是相关事项办理存在延迟。评价发现，截至2025年8月，崂山区24家、莱西市6家、李沧区3家、城阳区1家、胶州市1家、高新区1家（失联）高企未按要求报送认定资料，自贸片区3家高企未在计划时间内报送，西海岸新区中船重工船舶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李沧区丰千数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核查意见反馈超出规定时限。
[bookmark: _Toc16446][bookmark: _Toc2065]六、相关建议
（一）市区联动，推动高企奖补政策更好落实
强化市、区协同联动，构建“市级统筹督办+区（市）属地尽责”的工作机制。市级聚焦奖补资金规范兑现与政策指导，优化直拨流程、提升兑付效率，同步建立联动督办机制；区（市）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管理，关注跟踪高企经营存续状态、核心业务变更等动态信息，针对性提供政策辅导、资源对接等常态化服务，强化后续监管与培育扶持。通过协同发力，切实发挥资金激励效应，提升企业政策获得感与创新积极性，加速区域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升级。
（二）强化产业链引领作用的高企培育，量质并举构建高质量发展生态
一是量质齐升，规模扩张与质效提升同步。紧扣山东省“高新企业规模化、规上企业高新化”行动要求，以青岛“10+1”创新型产业体系为核心，推动创新资源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集聚。引导企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切实缩小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速与全省平均水平及济南等城市的差距。二是优化产业结构、强化资本赋能与头部培育联动，推动产业均衡发展。聚焦产业均衡化，对标合肥、宁波产业集群化经验，在巩固海洋科技、智能家电特色优势的同时，加大新能源与节能、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力度。另一方面，强化头部引领与主体扩容双轮驱动，培育产业链链主企业，支持其扩大产业版图、提升整合能力，复制先进城市规模效应；加速规上企业向高企转型，提高规上高企占比，夯实产业根基。同时构建资本赋能体系，通过上市补贴、股权融资等精准支持，推动上市高企数量增加，实现产业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
（三）结合企业发展需求优化调整高企奖补政策、科学编制预算，探索建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差异化标准
优化高企奖补方式，聚焦分层分类、精准赋能，紧扣企业核心需求，针对初创、成长、领军等不同生命周期高企制定差异化支持政策。强化政策协同联动，整合青岛市财政股权投资、科技金融协同等专项政策资源，以分类施策的方式，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需求。例如，依托《青岛市市级财政科技股权投资专项管理办法（试行）》（青科字〔2024〕15号），通过股权投资重点支持领军型高企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产业化；引导投资机构、担保机构参与信贷融资联动，对通过投保贷、投贷、跟贷等多元组合模式获得贷款且按期还本付息的中小微高企，按规定给予贷款贴息，精准缓解其资金压力，实现分层施策、精准匹配多元需求。
（四）精细化推进高企认定管理，规范流程执行与材料管理
一是规范材料管理。建议统一高企申报资料保存年限及存放规范，推动资料管理与实地检查规范化。二是强化材料报送与核查管理。建议区（市）科技主管部门依托电子化技术，优化申报档案资料归集与归档管理，严格落实核查时限要求，规范异地搬迁企业核查流程与意见反馈，提高核查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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